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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會發表《逆權管有》報告書

＊＊＊＊＊＊＊＊＊＊＊＊＊＊

  法律改革委員會（法改會）今日（十月二十日）發表報告書，就改革逆權

管有的法律提出最終建議。  

  報告書討論涉及逆權管有的案例，並就法律的不同方面提出建議。鑑於當

局正就《土地業權條例》（第 58 5章）進行檢討，報告書也提出了一些當業權註

冊機制實施後，適用於香港的建議。  

  逆權管有的主要條文見於《時效條例》（第 3 47章）。收回土地財產的訴訟，

不得在訴訟權產生的日期起計滿十二年後提出（政府土地的時效期為六十年）。

當業主已被剝奪對土地的管有權而逆權管有人又已取得對土地的管有，時效期

便開始計算。  

  法改會轄下的逆權管有小組委員會主席陳景生資深大律師今日在記者會上

表示，報告書的建議是根據現時適用於香港的物業轉易機制而作出的，有關機

制仍是契據註冊制度而非業權註冊制度。《土地業權條例》（第 58 5章）雖已於

二○○四年制定，卻仍未實施。在現行制度下，即使某人已註冊為物業的擁有

人，其業權亦不獲保證，業權誰屬最終要視乎土地由誰管有而定。  

  報告書的主要建議包括：

 一、  經審慎考慮香港的情況，包括現有的以管有為基礎的非註冊土地機制、

新界土地界線問題，以及法庭已裁定《時效條例》的現有逆權管有條文符合《基

本法》此一事實，建議現有的逆權管有條文應予保留，因為這些條文可為部分

關於土地業權的問題提供實際解決方法。  

二、  逆權管有的法律應在未來的註冊土地制度之下重新訂定。註冊本身應是

針對逆權管有的一種保障方式，但這保障不應是絶對的。這是為了達到註冊土

地制度的目的—— 只有註冊才能夠轉移或賦予業權。  

三、  當香港設有註冊業權制度時，單憑逆權管有不應足以令註冊產業的業權

終絶。註冊擁有人的權利應受到保障。舉例來說，如註冊擁有人因為精神上的

無行為能力而不能作出所需的決定，或因為精神上的無行為能力或身體上的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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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而不能傳達上述決定，則擅自佔地者的申請不會獲准。不過，業權已註冊的

土地的擅自佔地者，只可在連續逆權管有該土地十年後才有權申請註冊。註冊

擁有人會獲通知擅自佔地者已提出申請，並可對申請提出反對。     

 

四、   「隱含特許」原則應予廢除；在《時效條例》（第 34 7 章）中應制定一

項條文，訂明：  

「就裁定佔用土地的人是否正在逆權管有該土地而言，不得單憑該人的佔用與

擁有人目前或未來對該土地的享用沒有抵觸這一事實，便假定該人的佔用因法

律的隱含規定而得到後者准許。」  

  

五、 法改會明白已被剝奪管有權的註冊擁有人仍可能須繼續就政府租契的契

諾負上法律責任，但這個不合理的情況通常只是理論性的。法改會不建議制定

一項法定推定或法定轉讓，使逆權管有人變成須根據政府租契的契諾而負上法

律責任。  

 

六、  應促請政府加倍努力解決新界的土地界線問題。因為按重新測量的界

線而蒙受損失或不利的人可能不會接受新的界線，所以最好是在《土地業權條

例》的實施過程中一併解決。  

 

 七、  就承按人針對按揭人而取得按揭物業管有權的權利，在《時效條例》中

制定一項條文，以清楚說明時效期在按揭人不履行還款責任當日起開始計算。 

 

八、  在《時效條例》中制定一項條文，訂明擅自佔地者願意交租與確立逆

權管有所需的管有意圖並無抵觸。  

  

  有關改革逆權管有法律的諮詢工作於二○一二年十二月展開，共接獲一百

一十多份回應。今日出席記者會的還有小組委員會成員殷志明、法律改革委員

會署理秘書長顏倩華及小組委員會秘書雲嘉琪。  

  

  公眾人士可到

取 報 告 書 的 印 刷 本 。 報 告 書 亦 可 從 法 改 會 的 網 站 下 載 ， 網 址 是

w w w .h kr e f o r m. go v . h k。  

 

完╱ 20 14年 10月 20日（星期一）  

 


